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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产品说明书中，“您”指投保人，“我们”“我们公司”均指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。  

 本产品说明书中所称合同指《英大鑫如意年金保险》保险合同。 

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，请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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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保险责任  

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，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： 

1.特别关爱金 

自第5个保险单周年日（含）起，至第9个保险单周年日（含）止，若被保险人在每一个保险单周年日

零时生存，我们将于该保险单周年日按本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费的20%给付特别关爱金，共给付5次。 

2.年金 

自第10个保险单周年日（含）起，至保险期间届满日（含）止，若被保险人在每一个保险单周年日零

时生存，我们将于该保险单周年日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%给付年金。 

3.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

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，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，我们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

金： 

（1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的本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费（不计利息）减去累计已领取的特别关爱

金； 

（2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的本合同现金价值。 

本合同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我们仅给付一项，并以1次为限，给付后本合同终止。 

 

保险责任中提及的“累计已交纳保险费”按照应给付相应保险金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

保险费和保险单年度数（交费期满后为交费期间年数）计算。 

（二）责任免除 

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，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： 

1.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； 

2.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； 

3. 被保险人服用、吸食或注射毒品； 

4.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起二年内自杀（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）； 

5.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、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； 

6. 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暴乱或武装叛乱、恐怖活动； 

7. 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。 

发生上述第一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，本合同终止，您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，我们向

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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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，本合同终止，我们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。 

 

除上述“责任免除”外，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公司责任的条款，详见产品条款“3.3 明确说明

与如实告知”、“4.1 犹豫期”、“5.1 效力中止”、“6.1 受益人指定与变更”、“6.2 保险事故通知”、“7.2 年

龄性别错误处理”中突出显示的内容。 

（三）投保年龄范围 

投保年龄指您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，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范围为0周岁（指出生满28天且已

健康出院的婴儿）至65周岁，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。 

（四）保险期间 

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零时止，并载明于保

险单上。 

（五）交费方式 

交费方式为3年交、5年交。 

（六）宽限期间 

如果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，自保险费应付日的次日零时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。对宽限期间内发生的保

险事故，我们承担保险责任，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除您欠交的保险费。如果您在宽限期间结束时仍未交

纳保险费，则本合同在宽限期间期满日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，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（七）保单借款 

我们为您提供保单借款权利，您可根据条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

投保案例： 

英女士，30 周岁，某企业职员，为了保障今后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，决定为自己投保《英大鑫如意年

金保险》。其中，年交保险费：1 万元，交费方式：5 年交，基本保险金额：730 元，保险期间：至被保险

人 100 周岁。英女士的主要保障利益如下： 

 

 



 

英大鑫如意年金保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说明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 页 共 4 页 

 

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保险单

年度 

保险单

年度末

年龄 

年度 

保险费 

累计 

保险费 

保险单年度

末特别关爱

年金及年金 

保险单年度末身故

或全残保险金 

保险单年度末现金价值

（含该年末特别关爱年

金及年金） 

1 31   10,000    10,000  - 10,000 6,954 

2 32   10,000    20,000  - 20,000 15,533 

3 33   10,000    30,000  - 30,000 25,364 

4 34   10,000    40,000  - 40,000 36,542 

5 35   10,000    50,000  10,000 50,000 48,628 

6 36      -      50,000  10,000 40,308 40,308 

7 37      -      50,000  10,000 31,626 31,626 

8 38      -      50,000  10,000 22,567 22,567 

9 39      -      50,000  10,000 13,113 13,113 

10 4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3,249 3,249 

20 5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3,114 3,114 

30 6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2,906 2,906 

40 7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2,587 2,587 

50 8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2,093 2,093 

60 9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1,325 1,325 

70 100      -      50,000  146 146 146 

1. 自本合同签收日起十五日内为犹豫期，在此期间，您可以解除本合同。在解除合同时，您需要填

写书面申请书，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。自您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时起（若为邮寄，则以寄

发邮戳为准），本合同即被解除，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。在本合同解除后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10元

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。 

2.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本合同，您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。我们会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和相关资

料证明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。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，通常体现为解

除合同时，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，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。此金额载明于保险单上。 

本资料为保险产品简介，各项内容以《英大鑫如意年金保险》条款为准。 

 
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。 

投保人（签名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
